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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本校為瞭解本校學生對教師教學之建議，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品質，特訂定「國立中山

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以規範教學意見調查相關事宜。  

第二條 為執行教學意見調查施測結果之分析，並適時修訂問卷內容，特於教務會議下設立「教

學意見調查委員會」以彙整及分析教學意見調查之事宜。  

第三條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由教務長、副教務長、教學發展中心主任、各學院、西灣學院及

研究學院推選系、所(教育中心)學術主管代表與教師代表各一人，及校外專家一至三

人組成之。各學院、西灣學院及研究學院代表之任期為兩年；學術主管代表於任期中

卸任時，由續任主管遞補至任期屆滿為止。委員連選得連任。校外專家由教務長遴聘

之。 

第四條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原則上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，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，並得視需要

邀請學生代表一至二人列席之，或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顧問列席提供諮詢。  

第五條 有關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表類別、內容、實施方式及分數計算等原則性事宜，由教學意

見調查委員會另定「教學意見調查實施細則」。  

第六條 教學意見調查實施對象原則上為全校所有課程。  

第七條 參與執行調查及進行統計分析之單位及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則。  

教學意見調查統計結果基於教學品質提升、改進教學評量及獎勵與追蹤改善精進需求，

得提供相關主管、單位及委員會參考，並遵守保密原則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、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